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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

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

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及《海

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审查

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章程》； 

2、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刊登于指定媒体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3、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司刊登于指定媒体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关于增加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

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 

4、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7、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8、 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会议文件。 

 

本所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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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受上海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远程视频的方

式进行见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议案》，决定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2、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于指定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

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等事项和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

容。 

3、 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提交的《关

于提请增加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以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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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于指定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增加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除增加

临时提案外，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00 在青岛市即墨区

青威路 1626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刘国平女士主持。 

3、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

与《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关于增加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暨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中国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1、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法人股东或其代理人以及自然人股东或其代理人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

认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2,319,14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5295%。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08,464,567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26.2743%。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计

4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3,679,3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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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4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90,783,71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8038%。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身份

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和《关于增加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公告》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其他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和《关于增加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

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 20 项议案，其中第 11 项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

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8-20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 4 人、独立董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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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东代表监事 2 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

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5、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会议表决前宣布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根据统计结果，宣布了每一议案的现场表决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经逐项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1、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90,56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4%；

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 65,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465,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093%；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5%；弃

权 6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2%。 

（2） 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90,56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4%；

反对 15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弃权 60,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465,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093%；反对 15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81%；弃

权 6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7%。 

（3） 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90,573,6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

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 60,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469,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148%；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5%；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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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6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7%。 

（4） 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90,56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4%；

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 65,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465,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093%；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5%；弃

权 6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2%。 

（5） 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634,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6%；

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530,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975%；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5%；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475,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2%；

反对 3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8%；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371,3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5820%；反对 30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8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融资和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481,8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

反对 3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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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377,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5903%；反对 30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097%；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569,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4%；

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弃权 65,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465,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093%；反对 14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5%；弃

权 6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2%。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626,2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9%；

反对 157,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521,8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862%；反对 15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38%；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626,2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9%；

反对 157,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3,521,8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7862%；反对 15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38%；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6,677,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33%；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59%；弃权 4,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9,572,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4.4264%；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80%；

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56%。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6,677,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33%；

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59%；弃权 4,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9,572,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4.4264%；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80%；

弃权 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56%。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6,681,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1%；

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5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9,576,8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4.4320%；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8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6,677,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33%；

反对 4,106,5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67%；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9,572,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4.4264%；反对 4,106,5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73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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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6,681,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1%；

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5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9,576,8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4.4320%；反对 4,102,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68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6,677,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33%；

反对 4,106,5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67%；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9,572,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4.4264%；反对 4,106,5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73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现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6,677,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33%；

反对 4,106,5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67%；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9,572,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4.4264%；反对 4,106,5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73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累积投票议案 

（1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刘国平女士、洪晓明女士、范厚义先生和

孙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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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8）-1  选举刘国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刘国平女士当选，同意 490,575,218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70,850 股。 

（18）-2  选举洪晓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洪晓明女士当选，同意 490,575,215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70,847 股。 

（18）-3  选举范厚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范厚义先生当选，同意 490,585,214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80,846 股。 

（18）-4  选举孙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孙震先生当选，同意 490,575,224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73,470,856 股。 

（1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蔡卫忠先生、迟德强先生和刘慧芳女士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9）-1  选举蔡卫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蔡卫忠先生当选，同意 490,575,214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70,846 股。 

（19）-2  选举迟德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迟德强先生当选，同意 490,575,365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70,997 股。 

（19）-3  选举刘慧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刘慧芳女士当选，同意 490,575,218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70,850 股。 

（2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明伟先生和王治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晶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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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  选举王明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王明伟先生当选，同意 490,575,223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70,855 股。 

（20）-2  选举王治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王治军先生当选，同意 490,563,719 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

果：同意 73,459,351 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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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签署页，无正文）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张晏维 

  

  

 经办律师：张晏维 

  

  

 经办律师：郑茜元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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